
 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

主席及各委員 

 

本分會是社會福利署現存最大的工會組織，近五百名會員全屬社會工作主任職系人員，

會員分佈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、醫務社會服務部、感化及社會服務令辦事處、保護家庭

及兒童服務課等服務單位。是次來函，是希望尋求 貴委員會成員關注及跟進本分會所

代表的社工人員，在審批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時，需依從社會福利署及醫院管理局的一

些不合理程序指示。 

 

現時，作為非綜援受助人的市民，若在公立醫院或診所求診時遇上經濟困難，可以向社

會福利署的服務單位申請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，社工在審核申請人的家庭經濟及背景等

情況後，會決定是否發出證明書以豁免申請人繳交醫療收費。若申請人的經濟條件符合

政策規定，社工會以「經濟因素」批出豁免，但如申請人的經濟條件優於政策所訂的標

準，或他們無法提供完整的經濟狀況資料供審批，社工亦可基於其社會背景狀況，以「非

經濟因素」批出豁免。正如所述，病人在申請相關豁免時，必需要提供其整個家庭全部

資產和經濟文件，否則社工不能完成規定的經濟審查工作。而現實情況是，為數不少的

申請人只能提供部份其家人的財務資料，令社工的審查工作變得困難。現時針對相關情

況，醫管局的指引和工作程序規定並不清晰，令社工有觸犯私隱法例的危機，社工專業

人手亦有被浪費之嫌，謹述有關情況如下供 貴委員會了解： 

 

1. 現時，不少申請醫療豁免證明書的申請人，大多只能提供其個人財務資料供考，有

關家庭成員部份則往往欠奉，即或有提供，該些資料大都是沒有經相關家庭成員簽

署同意提供的（例如銀行存摺），而申請人一般都會聲稱是由於家庭關係欠佳而無

法提供家人簽署同意書。而由於沒有得到資料擁有人的簽署同意，該些資料其實是

不能被覆核（not auditable），即使社工相信該些資料為真確及完整的，其實都不可

能採納作為審批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的財務資料。事實上醫管局亦表明，在作出審

批後的抽樣審查時（post-approval check），根本未能審查該些未獲得資料所有人同

意提供的資料的真偽。然而據現時的醫管局指引，社工在進行證明書審批時，仍然

可以專業判斷，依據該些資料以「非經濟因素」甚或「經濟因素」批出證明書。此

點無異於要社工以其專業地位，為根本難以執行的申請要求（作出家庭經濟情況審

核）作補底，現實上社工卻其實無法保障制度沒有被濫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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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正如前述，現時很多申請人都不能提供已獲其家人授權取得的財務資料，但大部份

的社署的服務單位卻仍然照單全收該些資料並將之錄入電腦系統，此舉其實等同收

集和儲存了由申請人可能以非法手段取得的、他人的個人資料和私隱，做法其實極

有可能違反私隱條例，社署社工作為參與收集該些資料的人員可能亦要負上責任。

會就此，本分會已曾多次向社署管理層反映，但對方回覆稱收集和錄入該些資料有

助於社工作出證明書審批，故此不會變更現行工作指引。就此本分會已另函私隱專

員公署，要求介入調查。 

 

其實本分會一直認為，醫療費用豁免申請的工作，如只是涉及單純的經濟狀況審查，理

應交由醫管局自己的獨立文職部門處理，而無需耗用社工的專業工作時數。須知道社工

的專業能力在於評估案主的身、心、家庭和社交問題，若該些問題引致案主不能支付醫

療開支（例如長者與子女關係惡劣，其子女不願意支付其醫療開支），社工便可運用適

當權力，以「非經濟因素」批出醫療費用豁免，但除此等情況外，本分會認為醫管局應

該自行安排人手處理單純的經濟狀況審查工作，以免浪費社工的專業資源。 

 

以上情況，希望 貴委員會能作出關注及跟進。如需進一步資料，請聯絡本人，電話2300 
1065。 

 

 

          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 

          主席  梁建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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